
 

注册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 

 

 

 

 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申  请  人  须  知 

 

1. 签署文件和填写本申请书前，应当阅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

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》，以及其他有关企

业登记须遵守的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并确知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 

2. 无需保证即应对其提交文件、证件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 

3. 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 A4 纸。 

4. 应当使用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表格或签字。 

 

 

 

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制 



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 

名  称  

主管部门 

（出资人） 
 

经济性质  注册号  

申请注销

登记原因 

 

对外投资是否清理完毕  

非法人分支机构是否 

注销完毕 
 

债权债务 

清理情况 

其  它  

本企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》申请注销登记，提交材料真实有效。谨

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。 
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 主管部门（出资人）盖章 

 

 

 

 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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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
 

    申 请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指定代表或者 

    委托代理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委托事项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： 

1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任何材料； 

2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文字错误； 

3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 

4、其他有权更正的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：自  年  月 日至  年  月 日 

 

固定电话： 
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

移动电话： 

 

 

 

（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

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） 

 

指定代表或委托

代理人签字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（企业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 

 
注：1、申请人为企业。 

2、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：1、2、3项选择“同意”或“不

同意”并在□中打√；第 4 项按授权内容自行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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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注销          的决定 

    

 

经研究决定，同意注销                

（企业名称），其人员由我单位负责安置，并对设备、物资

以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理，由我单位组成清算组对其债权债务

进行清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主管部门（出资人）盖章 

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注：被政府依法责令关闭或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，不适用此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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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债权债务完结证明 

 

 

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

注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企业名称）的决定，经过清算组人员对该企业的债权债务

进行清算，现已清理完结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（出资人）盖章 

 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被政府依法责令关闭或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，不适用此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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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法人缴销营业执照及归档记录表 

 

企业法人名称  注册号  

收照情况 正本      个               副本      个 

归档日期  归 档 人  

归 

档 

情 

况 

 

 

缴 

销 

公 

章 

情 

况 

  

毁损后印模 原印模 

备 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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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法人注销登记提交材料 

 

   １、法定代表人签署的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》； 

２、企业法人签署的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及指定代表

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 

应标明具体委托事项、被委托人的权限、委托期限。 

３、企业法人的主管部门（出资人）批准企业法人注销的文件或决定，或

者政府依法责令企业法人关闭的文件，或者人民法院对企业法人破产的裁定； 

４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必须报经批准的，提交批

准文件； 

5、企业法人的主管部门（出资人）出具的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者确定清

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。 

  6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正、副本及公章； 

  7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它材料。 

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。  

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企业法人加盖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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